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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力合微电子”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力合微电子本次拟申请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

已向发行人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上交所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核发了《关于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

[2022]243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现就《审核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

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特别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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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本所

认为必要的调查、收集、查阅、查询，并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国境内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验资及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和境外

法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资产评估、会计审

计、境外法律事项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和发行

人的说明予以引述，且并不意味着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

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出具或提供的

证明文件。 

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即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

头证言，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

材料或原件一致。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

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公

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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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6：关于其他 

6.1 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请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不涉及从事房地产业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二条规定，“房

地产开发，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

设的行为”该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

开发和经营的企业。”《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修订）》第

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

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

租商品房的行为。”该条例第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

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

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22 年修改）》第三条规定，“未取得房

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参股子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均未从事房地产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与发行

人关系 
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业务性质 主营业务 

是否涉及房

地产业务 

力合微电

子 
发行人 

一般经营项目是：集成电路、计算

机软件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设计开发

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系统集成及相关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相关电力设备的安装、

调试和运维服务。（以上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力线载波通信

模块及产品、微功率无线通信模块

及产品、远程抄表系统及终端采集

设备、电力通信监测系统及产品、

路灯智能控制系统及产品、智能家

基础通信技术研

发及通信类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设

计、开发与销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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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与发行

人关系 
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业务性质 主营业务 

是否涉及房

地产业务 

居控制系统及产品、仪器仪表、协

议转换器、物联网系统及产品的研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配套技术

和服务 

力合微电

子湖南分

公司 

分公司 

在隶属企业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

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

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

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

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为力合微电子提

供集中器整机 
否 

力合微电

子西安分

公司 

分公司 

一般项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网络设备制造；数字家庭产品制造；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智能家庭

消费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

工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

造；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通用设

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

修理；电工仪器仪表销售；集成电

路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

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集成电

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

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轨道交通

通信信号系统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力设施

承装、承修、承试；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芯片研发设计 否 

利普信通 
全资子

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件和电

子信息产品的设计、开发及销售；

软件系统集成；软件咨询及其他相

关技术咨询（以上均不含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

批和禁止的项目） 

应用软件定制服

务 
否 

无锡景芯

微 

全资子

公司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和电子信息

产品的设计、开发及销售（不含限

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产品）；

系统集成及相关技术咨询；自营和

非电力物联网业

务，并为母公司的

客户提供技术支

持和服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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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与发行

人关系 
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业务性质 主营业务 

是否涉及房

地产业务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都力合

微 

全资子

公司 

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及电子产

品研发及销售并提供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电子信息系统集成；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提供芯片（射频、

无线、模拟）设计

和应用软件定制

服务，为母公司的

客户提供技术支

持和服务 

否 

长沙力合

微 

全资子

公司 

智能化技术的研发、服务；物联网

技术、电子仪器、通信产品、通信

终端设备、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终端

设备、电力设备的研发；智能电网

技术、家居技术、应用软件、基础

软件的开发；电气设备系统集成、

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家用电力器具、灯用电

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电气信号

设备装置、通信设备、电子器件、

电子元件、通用仪器仪表、专用仪

器仪表的制造；机电产品、监控设

备、电子元件及组件、电子仪器、

智能产品、智能装备、计算机软件

的销售；集成电路设计；电力信息

系统的设计、开发、维护；软件技

术转让；软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智能电网技术咨询；

电能质量监测；贸易代理；通信设

备零售；软件批发；信息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提供系统及软件，

与发行人的整机

及系统产品进行

配套销售 

否 

力合微电

子国际 

全资子

公司 
生产销售高科技产品 

电子零件贸易业

务 
否 

报告期内，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无锡景芯微拥有 1 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因无

锡景芯微目前经营规模较小，故为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存在对外出租部分自有

房屋的情形。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修订）》第二

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

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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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的行为。”鉴于无锡景芯微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也不存在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因此无锡

景芯微对外出租部分自有房屋的行为不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参股子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均未包含房地产开发相关内容，均不涉及以营利为目

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均未持有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务的经营资质，未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

产管理法（2019 修正）》《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修订）》

中规定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企业。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围绕发行人主营业

务展开，属于投资于科技创新领域，同时项目建设内容不属于商业住宅、商业地

产等房地产开发行为，故亦不存在变相投资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参股

子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均未从事房地产业务。 

（二） 核查程序 

1. 查阅了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 

2.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渠道查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工商经营范围内容； 

3. 查阅了发行人近三年《审计报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深圳市力合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了解相关主体业务收入构成； 

4. 查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未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5. 对发行人财务总监进行访谈，确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房地产

相关业务，不存在房地产业务收入； 

6. 获取发行人出具的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未从事房地产业务的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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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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